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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所涉

及事项在 2020 年度消除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的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准所”）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

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准审字[2020]2237 号），公司董事会就 2019 年

度财务报表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影响已经消除的情况作出

如下专项说明： 

一、上期审计报告中带强调事项段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 

（一）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1、对沈阳利源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担保事项形成的预计负债的准确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二十三）预计负债”所述，沈阳利源轨道交通装备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利源”）于 2019 年 11 月 14 日被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裁定破产重整，并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被管理人接

管，自此公司丧失对沈阳利源的控制权。利源精制公司为沈阳利源账面余额为

145,505.53 万元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依据上述担保余额和参考类似破

产重整案例并咨询律师专业意见，估计可能承担的损失率计提预计负债

130,954.98 万元。我们对公司计提的预计担保损失实施了查验保证合同、复核清

偿比率、重新计算、访谈管理层等审计程序，但鉴于沈阳利源上述债务存在以自

有资产抵押，债权人在破产重整过程中享有抵押资产价值的优先受偿权，截止审

计报告日，沈阳利源债权审查仍在进行中，我们未能获取沈阳利源经批准的重整



计划，因而我们无法判断上述依据账面担保余额计提的预计负债的准确性。 

2、对沈阳利源审计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如财务报表附注“六、合并范围变更”所述，因利源精制公司的子公司沈阳利

源被法院裁定破产重整，并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被管理人接管，自此利源精制公

司不再拥有沈阳利源的财务与经营控制权，利源精制公司将沈阳利源 2019 年

1-11 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纳入合并范围。对沈阳利源截止 2019 年 11 月 30

日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报告期内公司并未针对沈阳利源公

司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完成梳理和完善，同时，我们通过实施的函证等实质性审

计程序也未能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无法判断沈阳利源纳入合并期间

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准确性。 

（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4、与持续经营相关

的重大不确定性”所述，2019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939,163.30 万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542,610.50 万元。由于无法支付

到期债务等原因，发生涉诉事项，多项资产及银行账户被查封或冻结。2019 年 9

月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并进入预重整程序。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利源精

制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利源精制公司已在财务报表附注“十

二、4、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中披露了管理层针对上述事项的改善措

施。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2019 年度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消除情况： 

1、对沈阳利源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担保事项形成的预计负债的准确性 

我们认为，形成上述保留意见事项的基础主要是由于原全资子公司沈阳利源

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利源”）引起，如 2020 年度财务报表附

注“十二、1、债务重组”所述，2020 年 11 月 5 日，辽源中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利

源精制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利源精制清算组担任利源精制管理人（以下简称

“管理人”），重整期间，利源精制公司为沈阳利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债

权人向利源精制管理人申报了债权，该项债权经过管理人审查并经辽源中院裁定

确认。2020 年 12 月 11 日，辽源中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2020 年 12 月 31

日，辽源中院裁定确认利源精制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因此，对沈阳利源担保



事项计提预计负债对利源精制公司的影响已确定。因此，该保留意见事项的影响

已消除。 

2、对沈阳利源审计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我们认为，形成上述保留意见事项的基础主要是由于原全资子公司沈阳利源

引起，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沈阳利源重整仍未完成，仍由管理人控制，本

报告期不合并沈阳利源财务报表，因此，该项沈阳利源事项对利源精制公司的影

响已消除。 

3、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认为，形成上述强调事项段的基础主要是利源精制公司上期财务报告巨

额亏损、已资不抵债、多项资产及银行账户被查封或冻结，且被债权人申请破产

重整并进入预重整程序等事项或情况引起，如 2020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十二、1、

债务重组”所述，利源精制公司破产重整已计划执行完毕，通过执行重整计划，

取得投资款 11.5 亿元，并偿还债务，报告期末，利源精制公司流动比率上升至

2.00，资产负债率下降至 39.66%，偿债能力有较高保障；公司陆续解封了银行账

户和生产设备，保障生产经营正常进行；变更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调整更换

治理层及管理层，积极开拓业务签订新的订单。基于上述经营现状，利源精制公

司与持续经营相关重大不确定性影响已消除。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准所对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报告发表保留意见

事项的影响已经消除。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30 日 


